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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质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鹰集团” ）共持有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

177,173,4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58%，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解质及再质押后，金鹰集团累计质押股份109,

130,000�股，占持有股份数的61.59%，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9.92%。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质

公司控股股东金鹰集团于2019年1月23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18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舟山分行用于融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19-003号

公告。

公司于2020年1月15日接到金鹰集团关于解除此笔1,180万股质押，并完成股份解质登记手续的通知，具体内

容如下：

股东名称 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11,8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6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24%

解质时间 2020年1月14日

持股数量 177,173,451

持股比例 48.5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97,73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5.1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6.80%

本次解质股份已用于后续质押,�请见公司在本公告同时披露的关于股份质押情况的内容。

二、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金鹰集团于2020年1月14日将持有的本公司1,140万股股票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 具体事

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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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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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金鹰集团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6,770万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8.21%，

占公司总股本的18.56%，对应融资余额为17,0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10,913万股，占其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61.59%，占公司总股本的29.92%，对应融资余额为28,000万元。

金鹰集团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还款来源包括生产经营回款、下属公司分红、投资收益

等。 金鹰集团股权质押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金鹰集团将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保证金、提前还款

等。

2、金鹰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金鹰集团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

(2)�金鹰集团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治理造成影响，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产生变动，控股股东与公

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对公司的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产

生影响。

（3）金鹰集团质押事项不涉及控股股东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根据公司股份质押情况以及控股股东质押风险情况持续进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5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600029

公告编号：临

2020-003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12月，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客运运力投入（按可利用座公

里计）同比上升6.48%，其中国内和国际分别同比上升5.09%和10.80%，地区同比下降23.43%；旅客周转量（按收

入客公里计） 同比上升6.97%， 其中国内和国际分别同比上升6.83%和8.86%， 地区同比下降32.65%； 客座率为

81.41%，同比上升0.38个百分点，其中国内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地区和国际分别同比下降9.17和1.46个百分点。

货运方面，2019年12月货运运力投入（按可利用吨公里—货邮运计）同比上升9.87%；货邮周转量（按收入吨

公里—货邮运计）同比上升4.09%；货邮载运率为48.73%，同比下降2.71个百分点。

2019年12月，本集团新增主要航线情况如下：2019年12月25日起，本集团新增北京大兴-成都-北京大兴航线

（每周七班），新增广州-昆明-伊斯兰堡-昆明-广州航线（每周三班）。

2019年12月，本集团引进5架飞机（包括1架A350-900、3架A320NEO、1架A321NEO）；退租2架飞机（包括1

架EMB190、1架A319）。 截至2019年12月底，本集团合计运营862架飞机，具体保有情况如下：

机型 自行保有 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小计

空客380系列 4 1 0 5

空客350系列 0 6 0 6

空客330系列 11 29 7 47

空客320系列 94 95 128 317

波音787系列 4 25 8 37

波音777系列 8 19 0 27

波音737系列 156 82 163 401

波音747系列 2 0 0 2

EMB190系列 6 0 14 20

合计 285 257 320 862

2019年12月主要运营数据如下：

载运量

2019年12月 2019年累计

数值 环比(%) 同比(%) 数值 同比(%)

收入客公里(RPK)(百万)

国内 15,786.62 -2.60 6.83 195,239.20 9.09

地区 190.36 -7.00 -32.65 3,258.71 -1.40

国际 7,654.44 16.77 8.86 86,422.64 12.36

合计 23,631.42 2.89 6.97 284,920.55 9.93

收入吨公里(RTK)(百万)

国内 1,560.84 -2.67 6.88 18,897.97 8.38

地区 19.15 -5.25 -30.62 312.80 -0.82

国际 1,193.44 6.33 6.37 13,414.02 6.62

合计 2,773.43 0.99 6.26 32,624.79 7.55

收入吨公里—货邮运(百万)

国内 157.74 -0.49 7.13 1,715.83 2.58

地区 2.20 15.19 -13.22 26.18 4.60

国际 519.47 -3.71 3.29 5,840.53 0.09

合计 679.41 -2.93 4.09 7,582.55 0.66

载客人数(千人)

国内 10,345.38 -2.97 6.42 128,706.47 7.71

地区 158.72 -3.72 -27.29 2,480.54 -1.84

国际 1,781.01 8.94 13.09 20,444.91 14.45

合计 12,285.11 -1.42 6.69 151,631.92 8.40

货运及邮运量(千吨)

国内 96.10 -0.45 5.53 1,052.13 0.79

地区 1.96 13.54 -10.57 23.27 6.50

国际 62.99 -3.10 8.63 688.16 3.25

合计 161.05 -1.36 6.49 1,763.56 1.81

载运力

2019年12月 2019年累计

数值 环比(%) 同比(%) 数值 同比(%)

可利用座公里(ASK)(百万)

国内 19,351.73 -0.92 5.09 235,216.49 8.82

地区 284.41 -0.36 -23.43 4,367.53 -0.37

国际 9,391.65 14.96 10.80 104,477.84 11.29

合计 29,027.78 3.72 6.48 344,061.86 9.43

可利用吨公里(ATK)(百万)

国内 2,231.18 -1.58 6.59 26,803.87 9.18

地区 32.83 -0.34 -23.27 506.71 0.63

国际 1,742.82 10.29 9.85 19,123.06 8.19

合计 4,006.83 3.27 7.64 46,433.64 8.67

可利用吨公里—货邮运(百万)

国内 489.52 -3.83 12.28 5,634.38 10.59

地区 7.23 -0.31 -22.71 113.64 4.24

国际 897.57 6.23 8.97 9,720.06 5.35

合计 1,394.33 2.43 9.87 15,468.07 7.19

载运率

2019年12月 2019年累计

数值

(%)

环比

(百分点)

同比

(百分点)

数值

(%)

同比

(百分点)

客座率(RPK/ASK)

国内 81.58 -1.40 1.33 83.00 0.21

地区 66.93 -4.78 -9.17 74.61 -0.78

国际 81.50 1.27 -1.46 82.72 0.79

合计 81.41 -0.65 0.38 82.81 0.38

货邮载运率

国内 32.22 1.08 -1.55 30.45 -2.38

地区 30.42 4.10 3.33 23.04 0.08

国际 57.88 -5.97 -3.18 60.09 -3.16

合计 48.73 -2.69 -2.71 49.02 -3.18

总体载运率(RTK/ATK)

国内 69.96 -0.78 0.19 70.50 -0.53

地区 58.33 -3.02 -6.18 61.73 -0.90

国际 68.48 -2.55 -2.24 70.15 -1.03

合计 69.22 -1.56 -0.89 70.26 -0.73

注：1、收入客公里是指飞行公里乘以运载旅客人数；

2、收入吨公里是指飞行公里乘以运载（乘客及货邮）吨位量；

3、收入吨公里—货邮运是指飞行公里乘以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量；

4、可利用座公里是指飞行公里乘以可出售座位数量；

5、可利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用运载吨位数量；

6、可利用吨公里—货邮运是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7、客座率指以收入客公里除以可利用座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8、货邮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货邮运除以可利用吨公里—货邮运所得的百分比；

9、总体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除以可利用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集团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

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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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委托理财金额：10,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结构性存款S款特享版

●委托理财期限：2020年1月10日-随取；

●履行的审议程序：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广州好莱客”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统

称“子公司”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0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一、 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的目的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进行适度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

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序

号

委

托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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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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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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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1.80%

-

3.35%

附注

2020.1.10

-

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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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构

型

否

附注：本理财产品无无固定到期日，公司可根据经营需求向银行申请支取部分或全部本金，并收回该部分或

全部本金的理财收益。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财务部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及资金使用情况，针对理财产品的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况选择合适的理财产

品，由财务负责人进行审核后提交董事长审批。

2、财务部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可能存在影响公

司资金安全的情况，将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并将审计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及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5、公司在每次购买理财产品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甲方：广州好莱客；乙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1）理财产品：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结构性存款S款特享版

（2）理财产品代码：0621190001

（3）产品起息日：2020年1月10日

（4）收益计算截止日：支取本金的收益计算截止日期为支取确认日

（5）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月10日

（6）理财本金：1亿元

（7）收益率：1.80%-3.35%

（8）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9）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广州好莱客购买的委托理财产品是“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结构性存款S款特享版” ，为价格结构型。 本理财

产品为结构性产品，通过结构性利率掉期等方式进行投资运作。

上述产品收益率已扣除销售手续费、托管费等相关费用，预计收益（参考年化收益率）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

率；投资的理财产品不存在履约担保等，属于保本的理财产品投资。

（三）风险控制分析

为控制风险，公司及子公司拟投资购买的理财产品为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理财产

品。 授权公司董事长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公司财务部

负责组织实施和管理。 公司及子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开立或者

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三、 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广州好莱客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交易对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为广州好莱客的开户银行，系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交易代码：601328）的商业银行，与广州好莱客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四、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877,505,500.46 3,569,766,446.74

负债总额 567,392,374.25 1,020,739,868.72

资产净额 2,310,113,126.21 2,549,026,578.02

2018年1-�12月 2019年1-9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2,170,057.00 250,269,255.14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进行适度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为24,620万元，理财产品总金额为130,000万元，其中募集资金委托理财

62,000万元，自有资金委托理财68,000万元。 本次理财的金额为10,000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及理财产

品金额两项合计的6.47%。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公司本次委托理

财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确认的会计处

理为准）。

五、 风险提示

广州好莱客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低风险理财产品，但仍可能存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及其他

风险，受各种风险影响，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可能会产生波动，理财收益具有不确定性。

六、 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一）决策程序的履行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0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理财产品，授权公司董事长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

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和管理，在确保不影响自有流动资金

使用的情况下进行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参见2019年8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74）。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好莱客

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就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或募集资金委托理财

的情况

（一）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51.16 -

2 银行理财产品 35,000 35,000 371.88 -

3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48.70 -

4 银行理财产品 33,000 33,000 322.25 -

5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45.48 -

6 银行理财产品 32,000 32,000 284.27 -

7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47.99 -

8 银行理财产品 12,000 12,000 36.50 -

9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 15,000 140.92 -

10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 20,000 197.20 -

11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6,000（附注） 31.58 4,000

12 银行理财产品 11,000 11,000 32.54 -

13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31.43 -

14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未到期 - 5,000

15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 未到期 - 15,000

16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未到期 - 5,000

17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 未到期 - 15,000

合计 238,000 194,000 1641.90 44,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62,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6.84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4.3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44,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1,000

总理财额度 65,000

附注：本理财产品无无固定到期日，公司可根据经营需求向银行申请支取部分或全部本金，并收回该部分或

全部本金的理财收益。

（二）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 20,000 204.66 -

2 银行理财产品 24,000 24,000 255.00 -

3 银行理财产品 8,000 8,000 18.20 -

4 银行理财产品 23,000 23,000 224.01 -

5 银行理财产品 12,000 12,000 76.00 -

6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48.68 -

7 银行理财产品 7,000 7,000 71.46 -

8 银行理财产品 22,000 22,000 200.11 -

9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73.01 -

10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 30,000 287.90 -

11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89.95 -

12 银行理财产品 28,000 28,000 276.16 -

13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 未到期 - 30,000

14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未到期 - 10,000

15 银行理财产品 18,000 未到期 - 18,000

16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未到期 - 10,000

合计 267,000 199,000 1825.14 68,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68,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9.44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4.77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68,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2,000

总理财额度 100,000

特此公告。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711

股票简称：香飘飘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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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2,555,100股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0年1月21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18年9月28日，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8年9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核查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18年9月29日至2018年10月8日，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8年10月11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香飘飘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

明》。

4、2018年10月17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联股东已

回避表决。

5、2018年10月19日，公司披露了《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18年11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实。

7、2018年12月13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

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由40,001万股变更为41,935万股。

8、2019年11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已于2020年1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成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178,900股，公司股本总额相应

减少1,178,900股。

9、2020年1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一）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届满

根据《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相关规定，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 解除限售比例为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的15%。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日为2018年12月13日，2019年12月13日达到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时间要求。

（二）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符合《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

的各项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

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1）达成目标1：以2017年度营业收入为基准，2018年度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于20%

（2）达成目标2：以2017年度净利润为基准，2018年度净利润增长

率不低于10%

注：（1）上述“净利润” 指标均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

剔除本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2）达成目标1后，激励对象实际可解除限售数量为其在该解除限

售期内可解除限售总量的50%；达成目标2后，激励对象实际可解除限售

数量为其在该解除限售期内可解除限售总量的50%； 同时达成目标1及

目标2后， 激励对象实际可解除限售数量为其在该解除限售期内可解除

限售总量的100%。

公司业绩成就情况：

2018年度营业收入为32.51

亿元， 相比2017年增长23.13%。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31469.95万元， 剔除股

份支付费用的影响后为32530.26

万元， 相比2017年增长21.49%。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条件已同时达

到达成目标1和达成目标2。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

组织实施，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按下表考核结果确定：

个人层面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

N

）

100% 80%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

额度＝个人当年可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激励对

象中：2018年度48名激励对象个

人绩效考核结果在良好及以上，

其个人本次计划解除限售额度的

100%可解除限售。11名激励对象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 其个

人本次计划解除限售额度的80%

可解除限售。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

经成就，且本次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在限售期届满后按照《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期解

除限售期的相关事宜。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情况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为59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55.51万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

的0.61%。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万

股）

剩余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万

股）

1 蔡建峰 董事、副总经理 319 47.85 271.15

2 勾振海

董事、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50 7.5 42.5

3 邹勇坚 董事、财务总监 50 7.5 42.5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6人）

1,340 192.66 1139

合计（59人） 1,759 255.51 1495.15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0年1月21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2,555,100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

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数量（股）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变动后数量（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371,873,340 -2,555,100 369,318,240

无限售条件股份 46,297,760 2,555,100 48,852,860

总计 418,171,100 0 418,171,100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香飘飘本次解锁条件已满足，香飘飘本次

解锁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和《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特此公告。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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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相关商标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承诺事项具体内容

为了更好地解决与控股股东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裕集团” ）之间存在的商标相关问题，本公

司于2019年4月4日披露了《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等责任人关于对山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相

关问题的整改报告》（公告编号：2019－临05），该报告中披露了以下内容：

“问题2：2011年以来，张裕集团将注册商标授权你公司无偿使用，将申请专利授权你公司有偿或无偿使用。对

于无偿使用的商标、专利，你公司均未与张裕集团签署许可使用合同。除部分商标与“张裕”商标无法剥离外，其余

商标、专利均有条件由你公司进行注册或申请，但仍由张裕集团注册或申请后特许你公司使用，影响上市公司资

产独立性。

整改措施：

1、对于无偿使用的商标、专利，张裕股份将在2019年6月30日前与张裕集团补签《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和《专

利许可使用合同》。

2、对于除部分商标与“张裕”商标无法剥离之外，有条件由张裕股份进行注册或申请，但仍由张裕集团注册或

申请后特许张裕股份使用的商标、专利，将在2019年底前由张裕集团无偿转让给张裕股份，从而保证张裕股份资

产独立、完整” 。

与此同时（即2019年4月4日），本公司还披露了《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

司承诺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临04），该公告中披露了张裕集团针对上述整改措施做出的以下承诺：

“张裕集团承诺：对于除部分商标与“张裕” 商标无法剥离之外，有条件由本公司进行注册或申请，但仍由张

裕集团注册或申请后特许本公司使用的商标、专利，将在2019年底前由张裕集团无偿转让给本公司，从而保证本

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

二、承诺履行情况

按照上述承诺，张裕集团应向本公司无偿转让符合条件的国内商标180件，国外注册的商标33件。

三、国内商标转让情况

截止至2019年底，符合无偿转让条件的180件国内商标中，张裕集团已无偿向本公司转让166件；12件正办理

转让手续，尚待国家商标局批准；另有两件“AURORA”商标因涉及诉讼，需要待诉讼完结后，根据诉讼结果决定

能否办理转让手续。

四、国外商标转让情况

截止至2019年底，张裕集团已将符合条件的33件国外注册商标向相关商标管理机构提交无偿转让申请，现正

在办理转让手续。

五、其它说明事项

除了履行以上承诺外，张裕集团为了更好地支持本公司发展，对于1997年5月18日（即本公司上市前与张裕集

团签订《商标许可使用合同》之日）至2010年12月31日之间注册的商标，其中除了与“张裕”（含张裕英文、图案）

商标相关的商标、原有偿许可使用范围内的商标和由张裕集团自用的商标外，决定将余下的82件商标（不属于上

述承诺的应无偿转让给本公司范围内的商标）无偿转让给本公司。 截止至2019年底，对于1997年5月18日至2010

年12月31日之间注册的商标，张裕集团已无偿向本公司转让56件；26件正办理转让手续，尚待国家商标局批准。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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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深圳津滨津鹏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将控股子公司深圳津

滨津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津鹏” ）100%股权予以转让，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基本概况

公司于2019年5月9日披露了 《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深圳津滨津鹏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的

公告》（编号：2019-30）。 以深圳津鹏净资产评估值13453.10� 万元为基础， 确定挂牌底价为

13453.10�万元，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公司持有的深圳津鹏100%股权。 公司于2019年

5月24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深圳津滨津鹏投

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人士具体办理深圳津鹏挂牌及股权

转让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及调整挂牌价格、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等。

公司于2019年6月28日披露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深圳津滨津鹏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进

展公告》（编号：2019-34）。 深圳津鹏100%股权转让挂牌期满，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公司于2019年12月14日披露了 《关于拟再次公开挂牌转让深圳津滨津鹏投资有限公司100%

股权的公告》（编号：2019-62）根据股东大会授权，按照国有资产交易监管的有关规定，公司在征

求国资授权机构的意见后，将深圳津鹏转让底价调整为12121.24万元，下调幅度为9.90%。 同时，本

次挂牌交易采用分两期付款方式进行。 受让方在合同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付齐首期转让款（首期款

金额为最终成交价款-尾款4616万元）；受让方应于《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次日起30个工作日内

支付尾款人民币4616万元。 在 《产权交易合同》 生效后次日起5个工作日提供转让方认可的对于

4616万元款项的合法有效担保，并按市场贷款报价利率支付自《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次日起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的付款期间的利息。

二、交易进展情况

2020年1月15日，公司收到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受让资格确认意见函》，主要内容如下：“公司

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的深圳津滨津鹏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截止挂牌公告期

满，征得1个意向受让方，意向受让方名称：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 ”

由于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粤华” ）成为唯一意向受让方，预计本次交易

将按标的资产挂牌底价（12121.24万元）成交。 深圳粤华已向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为本次交易缴付保

证金3636.37万元。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名称：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深南大道8000号建安大厦23E

法定代表人：黄辉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183381B

股东：黄光伟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仓储设施的开发建设，商品、物资储存，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

物业租赁，交通器材，电工器材，科教仪器，家用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针织品，纺织品，民

用建材,国产汽车的购销（以上涉及许可证管理的项目须取得相关的许可证后方可经营）；开办管

理粤华汽配用品市场（营业执照另行申办）；物业管理（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投资兴办实业（具

体项目另行申报）

2、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公司关联人，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将与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按照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相关交易规则及流程办理后续转让

事宜，包括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完成资产交割等，但能否最终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完成资产交

割等仍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 2019�年经营和利润情况产生影响。

公司将根据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披露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受让资格确认意见函》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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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增加或变更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经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通过。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季长彬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保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月15日9: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0年1月15日9:30—11:30，13:00—15: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2020年1月15日上午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期间。

6.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

结果为准。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3名,代表股份数288,066,2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为33.341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32� 名，代表股份数量 5,493,1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0.635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山东中强(潍坊)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292,785,0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362%；

反对77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638%；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4,734,85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452%；

反对774,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548%；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

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中强(潍坊)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韩明 宿秀兰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恒天海龙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3.《关于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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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新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一次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 于2018年9月30日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81333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针对反馈意见中的问题进行认真核

查和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回复。 公司已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

回复进行了公开披露， 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2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的《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一次反馈意见回

复的公告》（临2018-045）以及《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回复》”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公司以及相关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的回复》进行了更新和补

充， 对更新后的文件进行公开披露，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的《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

获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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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9年12月，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及所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合并

旅客周转量（按收入客公里计）同比、环比均为上升表现。 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位公里计）同比上升4.6%，旅

客周转量同比上升5.0%。其中，国内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上升5.7%，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6.6%；国际客运运力投入同

比上升4.2%，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5.0%；地区运力投入同比下降8.6%，旅客周转量同比下降17.3%。 平均客座率为

78.9%，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 其中，国内、国际航线同比分别增长0.6个百分点，地区航线同比下降7.8个百分点。

货运方面，货运运力投入（按可用货运吨公里计）同比上升2.6%，货邮周转量（按收入货运吨公里计）同比下

降5.1%，货邮运输量同比下降0.9%；货运载运率为42.6%，同比下降3.4个百分点。

2019年12月27日起，公司新增重庆-冲绳-重庆航线（每周三班）。

2019年12月，本集团共引进4架A321系列、7架A320系列飞机、2架B737-800飞机，退出1架B737-800飞机。

截至2019年12月底，本集团合计运营698架飞机，其中自有飞机286架，融资租赁207架，经营租赁205架。

2019年12月主要运营数据如下表：

本月实际完

成数

比上年同期

增长(%)1

环比增长

(%)1

当年累计

完成数

比上年同期累

计增长(%)1

一、运输能力

1、可用吨公里(百万)2 3,150.2 4.0 3.9 36,917.8 4.2

其中:�国内航线 1,710.1 6.6 3.6 19,306.3 4.0

国际航线 1,346.8 2.1 4.0 16,331.0 4.3

地区航线 93.2 -11.9 6.1 1,280.5 6.8

2、可用座位公里(百万)3 24,425.5 4.6 4.1 287,787.8 5.1

其中:�国内航线 14,484.8 5.7 3.4 167,661.8 4.6

国际航线 9,133.1 4.2 5.2 109,337.2 5.6

地区航线 807.6 -8.6 5.1 10,788.8 7.5

3、可用货运吨公里(百万)4 945.4 2.6 3.2 10,944.1 2.2

其中:�国内航线 406.9 9.9 4.2 4,215.6 1.9

国际航线 522.5 -1.2 2.2 6,471.2 2.4

地区航线 16.1 -28.4 12.2 257.4 1.5

二、运输

1、收入吨公里(百万)5 2,117.8 2.8 2.3 25,363.9 3.4

其中:�国内航线 1,172.0 6.1 1.7 13,753.8 3.8

国际航线 885.6 0.6 2.8 10,755.3 3.0

地区航线 60.2 -19.5 7.0 854.8 2.0

2、收入客公里(百万)6 19,278.5 5.0 3.3 233,178.1 5.6

其中:�国内航线 11,523.7 6.6 1.6 138,195.1 4.5

国际航线 7,160.8 5.0 6.0 86,618.6 7.7

地区航线 594.0 -17.3 6.7 8,364.3 3.7

3、收入货运吨公里(百万)7 402.4 -5.1 0.1 4,778.8 -4.0

其中:�国内航线 145.0 2.6 4.1 1,555.6 -0.4

国际航线 253.7 -7.7 -2.2 3,150.6 -5.2

地区航线 3.8 -51.1 18.0 72.6 -19.1

4、乘客人数(千) 9,491.0 5.0 2.0 115,008.4 4.8

其中:�国内航线 7,649.7 5.4 0.9 92,552.8 3.7

国际航线 1,461.2 9.7 6.8 17,096.5 11.3

地区航线 380.1 -15.7 7.4 5,359.1 5.0

5、货物及邮件(吨) 129,317.3 -0.9 2.5 1,434,235.1 -1.8

其中:�国内航线 90,480.8 2.9 4.0 959,562.6 -0.7

国际航线 36,238.5 -4.3 -1.6 429,911.2 -2.3

地区航线 2,598.0 -44.7 14.8 44,761.4 -18.9

三、载运率

1、客座利用率(%)8 78.9 0.3 -0.6 81.0 0.4

其中:�国内航线 79.6 0.6 -1.4 82.4 -0.1

国际航线 78.4 0.6 0.6 79.2 1.5

地区航线 73.5 -7.8 1.2 77.5 -2.9

2、货物及邮件载运率(%)9 42.6 -3.4 -1.3 43.7 -2.8

其中:�国内航线 35.6 -2.5 0.0 36.9 -0.9

国际航线 48.5 -3.4 -2.2 48.7 -3.9

地区航线 23.5 -10.9 1.2 28.2 -7.2

3、综合载运率(%)10 67.2 -0.8 -1.0 68.7 -0.5

其中:�国内航线 68.5 -0.3 -1.3 71.2 -0.1

国际航线 65.8 -1.0 -0.8 65.9 -0.8

地区航线 64.6 -6.0 0.5 66.8 -3.2

注：1、运输能力及运输同比、环比单位为百分比，载运率同比、环比单位为百分点

2、可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用运载吨位数量

3、可用座位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出售座位数量

4、可用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5、收入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乘客及货物）吨位量

6、收入客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7、收入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

8、客座利用率指以收入客公里除以可用座位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9、货物及邮件载运率指以收入货运吨公里除以可用货运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10、综合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除以可用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集团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

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